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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情提醒：系统建议使用谷歌浏览器、360浏览器（默认极速模式）、火狐浏览器以及

windows IE10以上的浏览器。

福 建 教 育 学 院 科 研 项 目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：

https://ky.fjjyxy.com/showLoginPage.do

1.申报人员注册

1.1 注册入口

点击人员（专家）注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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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注册信息填写

“登录账号”是以后登录系统的账号，请妥善保存您的登录账号和密码。点击“检

索”按钮，若提示“登录账号已被使用注册，请使用其他的或更复杂的账号名称。若提

示您输入的登录账号已经被别人使用，请修改登录账号。

带红色星星标志的为必填项，请认真填写信息，尤其是手机号码、身份证号码和邮

箱，便于后续找回账号密码。

1.3 信息提交审核

在正确填写完您的基本信息后，点击页面“保存”按钮，经确认保存成功后提交给

福建教育学院科研处审核人员审核，提交后待系统开放就可申报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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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申报人员信息变更

2.1.信息变更入口

项目立项后，申报人（不包含课题组成员）若需要进行个人信息变更，请访问福建

教育学院科研项目管理信息系统，在首页中输入已注册的人员的用户名和密码，点击“立

即登录”按钮进入系统，点击左边菜单栏中“个人中心起草人员信息变更”，出现如上

图的界面，点击“添加”按钮，操作界面如下图所示：

2.2.信息变更填写

按系统要求填写要变更的数据项及变更理由后，点击“保存”按钮，系统提示“保

存成功”，则当前申报人员信息变更申请填写完成，操作界面如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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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.信息变更提交审核

点击上图“办理提交”按钮，提交给福建教育学院科研处人员审核。提交成功后，

待审核人员审批通过后，系统会自动变更申报人员的基本信息，操作界面如下图所示：

3.申报管理

3.1.项目申报

点击左边菜单“基础教育研究专项->课题申请书”，“点击查看”可以查看申报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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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左边菜单“基础教育研究专项->课题申请书”显示正在申报的通知，可以查看

相关通知及要求，点击申报项目则进入项目填报页面，操作界面如下图所示：

在上图点击“申报项目”，进入项目申请书填报界面.

申报书填报后，若需要重新进入编辑修改，“未提交”的可直接点击上图左下方的

项目名称进入操作，“已提交”的先点击项目名称下的“退回修改”功能，再点击项目

名称进入操作。上图红框内的各个功能，可进入相应模块；1 项目申请书操作；2可查看

所有申报的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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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图是查看所有申报项目的页面, 操作中“更多”点开有相关操作按钮。

3.2.申报书及活页部分内容填写注意事项

（1）封面填写

输入项目名称，选择选题方向后，点击“保存”按钮，提示“保存成功”，则申请

书创建成功，表示单页内容保存成功。若点击“保存并下一步”，则表示单页内容保存

成功并进入下一栏目填写。操作界面如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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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主要参与人填写

注：“基本信息”填完后务必先点击“保存”。保存后添加主要参与人员，点击

“添加”，逐个填写参与人员信息并保存。主要参与人员不包括申报人，最多只能填写 8

位。

（3）项目负责人科研情况录入填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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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“添加”按钮，弹出界面如下图所示：

填写“项目负责人科研情况信息”，填写完成后点击“保存”按钮，系统提示“保

存成功”，则“项目负责人科研情况信息”填写完成。

（4）项目负责人科研成果填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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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必按照下方备注的要求填写“项目负责人科研成果”，填写完成后点击“保存”

按钮，系统提示“保存成功”，则“项目负责人科研成果”填写完成。

（5）主要参与者科研情况填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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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“主要参与者科研工作情况”，填写完成后点击“保存”按钮，系统提示“保

存成功”，则“主要参与者科研工作情况”填写完成。

注:姓名数据来源于基本信息页面中的主要参与人员。

（6）项目设计论证、研究计划、经费预算、推荐意见、单位审核意见、《项

目设计论证》活页填写

切换到相应的页面按系统要求填写相应栏目的申请内容。特别注意：每个类别下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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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几个小类栏目需要填写，请认真查看填写，不要漏项。活页总字数不超过 7000字，每

个栏目均有字数统计，总字数在“成果和文献”栏目体现。

3.3.申请书提交审核

点击“成果和文献”页面，点击“办理提交”按钮，启动项目审核流程，待福建教育

学院科研处审核通过后项目自动生成受理编号，申报受理完成，操作界面如下图所示：

注意:项目申请书填写完成后，务必要办理提交。审核状态显示:“起草”或

“启动未提交”都是没有提交成功。请确认！

在系统申报关闭前，申报材料提交后仍可自行退回修改，修改后务必确认点击“提

交”。若没有点击“提交”，申报截止后则无法提交，也就意味着没有申报成功，后果

自负。

4.事项变更审批

4.1 点击“添加”按钮

课题立项后，研究中如果需要进行事项变更审批，请登录系统后点击左侧菜单栏中的

“事项变更审批”，之后在右侧出现的页面中点击“添加”按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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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系统展示事项变更表单界面

点击“选择”按钮，选择项目。灰色栏目为自动读取栏目，不能修改。

4.3 基本信息填写并保存

务必按照下方“填写说明”要求，将所有信息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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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 系统展示单位意见表单界面

将所有信息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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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5 提交事项变更信息

点击“办理提交”按钮。

点击“确定”按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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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“提交”按钮

点击“确定”按钮，提示“流程已办理。”，流程提交成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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